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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中小企业声明函

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 新疆鑫拓联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

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 新疆鑫拓联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参加（塔

城市第一小学）的（2025 塔城市第一小学薄改能力提升设备购置项目三次）采购活动，提供

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微企业制造。相关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平台主机），属于（工业）；制造商为（广州市奥威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

员 531 人，营业收入为 26971 万元，资产总额为 88894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2.（视频资源管理中心平台），属于（工业）；制造商为（广州市奥威亚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从业人员 531 人，营业收入为 26971 万元，资产总额为 88894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3.（教学同步智能录播主机），属于（工业）；制造商为（广州市奥威亚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从业人员 531 人，营业收入为 26971 万元，资产总额为 88894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4.（嵌入式智能导播软件），属于（工业）；制造商为（广州市奥威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531 人，营业收入为 26971 万元，资产总额为 88894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5.（智能跟踪软件），属于（工业）；制造商为（广州市奥威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从

业人员 531 人，营业收入为 26971 万元，资产总额为 88894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6.（智能课堂行为分析软件），属于（工业）；制造商为（广州市奥威亚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从业人员 531 人，营业收入为 26971 万元，资产总额为 88894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7.（智能语音分析软件），属于（工业）；制造商为（广州市奥威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531 人，营业收入为 26971 万元，资产总额为 88894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8.（全景摄像机），属于（工业）；制造商为（广州市奥威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从业

人员 531 人，营业收入为 26971 万元，资产总额为 88894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1139

9.（嵌入式智能跟踪摄像控制软件），属于（工业）；制造商为（广州市奥威亚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531 人，营业收入为 26971 万元，资产总额为 88894 万元，属于中型企

业；

10.（控制面板），属于（工业）；制造商为（广州市奥威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从业

人员 531 人，营业收入为 26971 万元，资产总额为 88894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11.（吊麦），属于（工业）；制造商为（广州市奥威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531 人，营业收入为 26971 万元，资产总额为 88894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12.（电源管理器），属于（工业）；制造商为（广州市奥威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从

业人员 531 人，营业收入为 26971 万元，资产总额为 88894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13.（无线话筒），属于（工业）；制造商为（广州市奥威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从业

人员 531 人，营业收入为 26971 万元，资产总额为 88894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14.（音频处理器），属于（工业）；制造商为（广州市奥威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从

业人员 531 人，营业收入为 26971 万元，资产总额为 88894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15.（音频处理与功放软件），属于（工业）；制造商为（广州市奥威亚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从业人员 531 人，营业收入为 26971 万元，资产总额为 88894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16.（互动音箱），属于（工业）；制造商为（广州市奥威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从业

人员 531 人，营业收入为 26971 万元，资产总额为 88894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17.（智慧黑板），属于（工业）；制造商为（广州视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669 人，营业收入为 596047.12 万元，资产总额为 817407.82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18.（视频展台），属于（工业）；制造商为（广州视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669 人，营业收入为 596047.12 万元，资产总额为 817407.82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19.（翻页笔），属于（工业）；制造商为（广州视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669

人，营业收入为 596047.12 万元，资产总额为 817407.82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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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观摩屏），属于（工业）；制造商为（广州开得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26 人，营业收入为 30911 万元，资产总额为 109040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21.（线材），属于（工业）；制造商为（北京宝胜高科电缆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人，

营业收入为 1692 万元，资产总额为 775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22.（立式空调），属于（工业）；制造商为（广东志高空调有限公司），从从业人员 165

人，营业收入为 1758.24 万元，资产总额为 1835.23 万元，属小型企业；

23.（壁挂空调），属于（工业）；制造商为（广东志高空调有限公司），从从业人员 165

人，营业收入为 1758.24 万元，资产总额为 1835.23 万元，属小型企业；

24.（机柜），属于（工业）；制造商为（新疆美鑫嘉家具制造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5

人，营业收入为 231.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13.2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25.（讲桌），属于（工业）；制造商为（新疆美鑫嘉家具制造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5

人，营业收入为 231.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13.2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26.（学生桌椅），属于（工业）；制造商为（新疆美鑫嘉家具制造有限公司），从业人

员 5人，营业收入为 231.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13.2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27.（导播台），属于（工业）；制造商为（新疆美鑫嘉家具制造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5人，营业收入为 231.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13.2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28.（观摩室桌椅），属于（工业）；制造商为（新疆美鑫嘉家具制造有限公司），从业

人员 5人，营业收入为 231.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13.2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29.（导播电脑），属于（工业）；制造商为联想开天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80 人，

营业收入 186599.08 万元，资产总额为 52852.45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30.（智能照明），属于（工业）；制造商为（佛山福林光电照明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4人，营业收入为 859.85 万元，资产总额为 739.72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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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

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

应责任。

供应商（盖单位章）： 新疆鑫拓联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日期：2025 年 07 月 17 日

说明：

1、填写前请认真阅读《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

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和《政府采购促进中

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相关规定。

2、未按上述要求提供、填写的，评审时不予以考虑。

3、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

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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